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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的深远影响及未来工作1
 

 

前言 

1. 由世界农村论坛进行协调并在菲律宾于 2011 年 7 月 2 日向粮农组织大会提

交的决议支持下，民间社会开展了三年多的宣传工作，最终促成联合国大

会在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一致通过第 66/222 号决议，宣布 2014 年为“国际

家庭农业年”（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  

2. 联大第 66/222 号决议肯定了家庭农业和小规模农业是促进可持续粮食生产以

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并承认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等国际层面达成一

致的发展目标方面，对保障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所做的重要贡献。  

3. 在“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期间，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家庭农业生产

者组织、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研究机构和其他参与者在国家、

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共同做出努力。 

4. 一个具备包容性的多利益相关者国际指导委员会（简称“指委会”）在粮

农组织成立。指委会通过了“国际家庭农业年”的总体计划。指委会进一

步提议对基本原则进行概述，作为家庭农业（包括以家庭为基础的所有农

业活动）的定义：家庭农业为组织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水产养殖生

产活动的一种手段，这些活动由家庭管理经营，主要依靠家庭资金和劳

力，包括男女劳力。家庭和农业相互关联，共同发展，经济、环境、社会

和文化等功能相互结合。 

5. 家庭农场现在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普遍的农业生产形式。全世界农场总数

超过 5.7 亿，其中超过 5 亿都是家庭农场。统计数据表明，超过 80%的世

界粮食价值来自于这些家庭农场。尽管形式多样，全世界大部分家庭农场

规模很小或非常小。全世界范围内，家庭农场共同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

家庭农业不仅仅只是一种粮食生产模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6. “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官方口号突出强调了家庭农业的重要贡献：“供

                                                           
1 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国际指导委员会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达成共识，[并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在菲律

宾召开的闭幕式上进行了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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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世界，关爱地球”。 

“国际家庭农业年”成果 

7. 自确定“国际家庭农业年”以来，全世界开展了多利益相关者政策对话进

程，加深了人们对超过 20 亿家庭农业生产者为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与营

养所作重要贡献的认识。  

8. “国际家庭农业年”完善了对家庭农业生产者在不同社会、经济和环境条

件下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并强调了有必要通过实施政策，确保家庭农业生

产者获得并利用自然和财政资源，并赋予家庭农业生产者权利，从而进一

步促进可持续农业，支持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和帮助滋养地球。 

9. 在“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期间，全世界最高层面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在

内的家庭农业做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附件 I）。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这一年

来所展现出的政治意愿与合作为支持家庭农业在 2014 年后的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10. 约 50 个国家建立了“国际家庭农业年”国家委员会，有超过 650 个组织参

与其中（附件 II）。这一年在全世界举办了超过 500 场以家庭农业为主题

的会议、培训班或大会。 

11. “国际家庭农业年”庆祝活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业的地位。其中，在联合

国秘书长 2012 年启动的“零饥饿挑战”的后续行动、2014 年召开的第二

届国际营养大会以及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编制工作中，家庭农业的

地位都得到了提升。家庭农业还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粮食生产领域主流化

的主要领域，也是即将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领域。 

12.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在 2014 年 10 月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会议上，要求粮农

组织继续开展工作，促进家庭农业并将其纳入《粮农组织战略框架》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13. “家庭农业知识平台”由粮农组织主办并与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家庭

农业生产者网络和生产者组织以及研究机构等许多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

旨在收集关于家庭农业政策、科学、法律和统计数据的最新数字化综合信

息，以支持制定政策、交流经验、吸取教训。 

14. 由粮农组织牵头建立的国际工作组负责在国家 /区域层面为家庭农业的定义

和分类制定共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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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粮食计划署已决定在超过 10 亿美元的年度粮食采购预算中购买发展中国家

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者 10%的商品总量。  

16. “国际家庭农业年”主要的深远影响在于自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

2014 年为“国际家庭农业年”以来，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已经并将制定、

完善或实施政策、计划和活动以及体制安排，用以支持小规模农业在内的

家庭农业。  

未来工作 

17. 在“国际家庭农业年”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在 2014 年 10 月 27－28 日在

罗马召开的全球家庭农业对话会的基础之上，指委会建议开展合作，共同在

包括小规模农业在内的家庭农业领域开展宣传工作、提供支持并进行投资。 

设想推出以下一整套行动，作为“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后续工作： 

18. 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推广和实施有利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提高家庭

农业生产者的市场供应能力和进入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在地方和本国内部

层面，并提高其创造就业岗位和收入的能力。  

19. 确保土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对家庭农业生产者来说最重要。

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进一步推广、使用和支持经由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核准

的《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19bis. 需要更多、更好的由家庭农业所作的投资和为家庭农业所作的投资。

在这一方面，鼓励所有利益相关者酌情使用《农业和粮食系统负责任投资

原则》并考虑经由粮安委核准的关于“投资小规模农业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

的建议。 

20. 在土地所有或权属、自然资源、培训和技术支持的获取、研究、推广、资

讯和金融服务、不同形式的公共卫生和其他社会保护政策方面，女性和男

性农民必须享有平等权利。  

21. 妇女赋权在推动可持续提高产量和促进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应实施针

对女性农民的积极行动与政策，从而实现性别平等，其中包括确保女性农

民能够更全面地获得信贷和其他服务。  

22. 农村青年是家庭农业的未来。农村发展政策和计划、基础设施、公共产品

和服务应能提高农村生活质量并为刚开始谋生计的年轻农民创造条件，这

对让年轻人感到农村生活更有吸引力、更具活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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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新非常重要，尤其是要确保旨在推动家庭农业的创新能够促进可持续农

业，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减轻繁重的农业工作，提高生产力和收入。

应进一步加强参与式方法和做法，将家庭农业生产者的传统知识与做法和

新的技术、研究和咨询服务相结合。  

24. 生产者组织、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共同开展的行动与宣传工作在对家庭

农业生产者进行经济赋权和提高家庭农业生产者的创业和协商能力方面发

挥基础性作用。  

25. 鼓励“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国家委员会在 2014 年后继续开展工作。鼓

励各国政府和其他相关参与者在现有经验基础上建立多利益相关者常设论

坛，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开展家庭农业政策对话。  

26. 在国际工作组对家庭农业的定义和分类制定共同标准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之

上，粮农组织应根据各国政府提出的请求，进一步开展重要分析、制定指

标，以帮助各国更好地理解家庭农业的多样性并制定相应政策。“家庭农

业知识平台”应确保将经验转变为价值并进行分享，开展推动创新的伙伴

关系并建立积极的沟通机制。  

27. 为确保“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并采取后续行动，有必

要在指委会经验基础之上，保持全球层面的家庭农业伙伴关系与合作。 

28. 联合国驻罗马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机构应考虑继续将家庭农业作为

其议程上的重点内容，推动手工渔民、游牧民、土著居民和山区农民等家

庭农业代表参与相关工作。 

 

 


